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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公司内勤员工制造交通事故，骗

取理赔款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

年，并处罚金  4  万元。

01
案件详情

INFORMATION

欺 诈 行 为

某财险支公司原负责人侯某将实际占有使用

的车辆（车主为他人）以他人名义在某财险

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。2 0 1 8  年  6  月

6  日，侯某组织栗某等六人通过制造三车追

尾交通事故的方式，骗取保险理赔款  2 1 . 5

万元。2 0 2 0  年1 0  月2 7  日，某区人民法院

判决侯某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  年，并

处罚金  4  万元。候某不服上诉，2 0 2 1  年  3

月  2 9  日，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

判。后侯某、栗某被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处罚禁止进入保险业  4  年。

02
法律依据

《刑法》

第一百八十三条 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

职务上的便利，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

故进行虚假理赔，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

的，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

罚。

第二百七十一条  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

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本单位

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数额巨大

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

金；数额特别巨大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

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
第一百九十八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进行保

险诈骗活动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

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罚金 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

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二万元以

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;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

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

没收财产 :

       （一）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，骗取

保险金的 ;

       （二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

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

失的程度，骗取保险金的 ;

       （三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

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，骗取保险金的 ;

       （四）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

损失的保险事故，骗取保险金的 ;

       （五）投保人、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

人死亡、伤残或者疾病，骗取保险金的。

      有前款第四项、第五项所列行为，同时

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

罚。

《保险法》

第一百七十七条　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

定，情节严重的，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

可以禁止有关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进

入保险业。

INFORMATION

举 报 电 话

 如您发现任何保险金欺诈行为，请拨打举报

电话95515，说出“我要举报欺诈行为”！


